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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社会医疗保险住院总额预算
与DRG的衔接及其启示

孔繁翠①

摘 要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医保总额预算管理下多元复合式支付方式改革，对住院总额预算与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

（DRG）、按病种分值付费（DIP）为主的多种结算方式的有效衔接提出了新的要求，德国采取的多元支付方式组合及其经验可
为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供参考。文章聚焦德国社会医疗保险住院总额预算与DRG的衔接机制这一主题，通过介绍德国的
总额预算实施的背景与概况、德国确定中央法定医疗保险基金预算、德国分配地方疾病基金预算、德国分配医院住院总额预

算，并在相关研究基础上，重点探讨了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对我国住院支付方式改革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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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Atpresent,Chinaispromotingthereformofdiversifiedandcompoundpaymentmethodsunderthebudgetmanagement
ofthetotalmedicalinsuranceamount,whichputsforwardnewrequirementsfortheeffectiveconnectionbetweenthetotalinpatient
amountbudgetandmultiplepaymentmethodsbasedonDiagnosisRelatedGroups(DRG)andDiagnosis-InterventionPacket（DIP）.
ThecombinationofmultiplepaymentmethodsadoptedbyGermanyanditsexperiencecanprovidereferenceforthereformofthe
medicalinsurancepaymentmethodinChina.Focusingonthethemeofthelinkagemechanismbetweenthetotalinpatientbudgetof
GermansocialmedicalinsuranceandDRG,thearticleintroducesthebackgroundandoverviewoftheimplementationofthetotal
budgetinGermany,thedeterminationofthecentralstatutorymedicalinsurancefundbudgetinGermany,theallocationofthelocal
diseasefundbudgetinGermany,andtheallocationofthetotalinpatientbudgetinGermany.Onthebasisofrelevantresearch,the
articlefocusesontheenlightenmentofGermansocialmedicalinsuranceonthereformofChina’sinpatientmultiplepaymentmethod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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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额预算作为医疗保险的重要支付方式之一，在

国内外已得到广泛应用。德国社会医疗保险（以下简

称德国医保）的住院总额预算已实施30年，经过前期
试点又于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
（DRG），所采取的多元支付方式组合及其经验可为我
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供参考。

1 德国医保总额预算及其分配体系

1.1 总额预算实施的背景与概况

1988年以前，德国一直采用以按项目付费为主的
后付制，医保部门并未设置医保基金预算或支出上

限，这导致医疗服务供方为追求经济利益持续扩张服

务规模，医疗费用快速增长。为此，德国于20世纪80
年代末开始进行支付方式改革，于1993年全面推行总
额预算制[1]，即基于往期医保基金支出水平与当期医保

基金收入设置医保基金支出上限，以控制医保费用增

速，医保支付方式开始由后付制转变为以总额预算为

主的预付制。由于德国采取严格的门诊、住院以及药

品等服务的分类管理，因此医保部门针对不同服务类

别分别制定了总额预算。德国的绝大多数门诊服务由

隶属于地方医师协会的全科或专科医师提供，仅少数

门诊服务由大学附属医院提供，且主要用于教学和研

究目的。住院服务包括急性住院与精神科住院，全部

由医院提供。药品服务分为两类，门诊药品由社区零

售药店提供，住院药品则被包含在住院服务中，随着

DRG的实行而被打包支付[1]。因此，门诊、住院与药品

预算均有不同的预算对象及相应管理办法。

对于德国的住院服务而言，1989年起由地方疾病
基金和医院协商确定住院预算。1993年起由联邦卫生
部通过法案规定的形式公布法定预算增长率，结合住

院历史预算支出与联邦法定预算增长率设置住院固定

预算。2004年至今，结合协商住院预算与法定住院固
定预算两种理念，由地方疾病基金和医院在联邦卫生

部公布的法定预算限制下协商住院预算[2-3]。

1.2 “中央－地方－医院”的住院总额预算分配体系

德国医保采取的是“中央－地方－医院”的住院

总额预算分配体系。

1.2.1 确定中央法定医疗保险基金预算。德国105个地
方疾病基金构成了德国的医保组织体系，由地方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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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将所筹集资金全部汇集到由联邦社会保障局主管

的中央法定医疗保险基金池。中央法定医疗保险基金

预算（以下简称中央预算）由上一年度医保基金支出

与法定预算增长率共同确定。中央预算的计算公式

为：中央预算=上一年度医保基金支出?（1+法定预算
增长率）。

德国根据“以收定支”的原则，将每年度法定预

算增长率限制在同年度医保基金收入增长率以内，以

保持医保缴费率的稳定，并由联邦卫生部通过相关法

案提前公布。

1.2.2 分配地方疾病基金预算。地方疾病基金预算为

各地参保人数与人均预算支出的乘积。其中人均预算

支出的确定包括两个步骤：（1）根据往年医疗费用和
超支情况确定基准预算；（2）在基准预算上附加或扣
除按风险调节机制计算的风险调节金。风险调节因子

包括发病率、性别、年龄、失能状况、地理因素等[4]。

地方疾病基金的计算公式为：地方疾病基金预算=地区
参保人数?人均预算支出=地区参保人数?（历史人均预
算支出?风险调节金）。

中央基金池将各地预算按月拨付给地方疾病基金。

如果地方疾病基金的当期预算无法支付其当期支出，

必须向参保人额外征收补充保费。

1.2.3 分配医院住院总额预算。医院住院总额预算根

据医院住院历史预算支出与预算增长率制定，同样遵

循“以收定支”原则，且必须在联邦卫生部规定的法

定预算限制下协商核定。预算增长率需考虑诸多风险

调节因子，包括常见病、多发病的发病率，物价指

数、工资收入水平等，由地方疾病基金与各医院逐一

协商后确定。医院住院总额预算的计算公式为：医院

住院总额预算=若干年医院历史预算加权均值?（1+预
算增长率）。根据预算的结算方式与服务性质，医院住

院总额预算被细分为两类：一类是针对急性住院服务

的DRG总额预算；另一类是针对长期住院服务和特殊
医药服务的非DRG（包括按床日支付、协商支付等）

总额预算。

2 住院总额预算下按DRG支付
2000年，德国《社会保险改革法案》要求在总额

预算的框架下引入DRG。2002年成立“医院支付系统
研究中心”（InEK），改编澳大利亚DRG（AR-DRG）
为德国版DRG（G-DRG），采取费率法对医院付费结
算，并于2008年向全国推广G-DRG[5]。2002年至2020
年间，DRG分组由664个增加至1292个，分组依据包
括诊断及其临床严重性、并发症、患者年龄和治疗方

式等。此外，G-DRG费率由全国法定医疗保险基金协
会与医院联合会谈判确定，2004年至2014年间G-DRG
基础费率逐步由各医院特定费率过渡为全州统一的基

础费率，再进一步转变为全国统一的基础费率[6]。每年

InEK采用前两年的全国医院结算数据测算G-DRG费
率与分组权重（RW），及时修订并公布G-DRG的相关
要素。

2.1 确定DRG总额预算
DRG预算的制定包括两个流程：（1）地方疾病基

金和医院在制定住院总额预算后进一步协商确认可能

影响DRG总额预算的相关参数，包括DRG要素（CMI
值、病例组合数等）与风险调节因子，基于上述参数

与历史数据测算本年度DRG服务量。（2）利用预估的
DRG服务量乘以联邦统一的DRG权重与费率，确定
DRG总额预算。2019年DRG总额预算约占医院住院总
预算的80%[7]。

2.2 按DRG结算
DRG总额预算确定后，若实际发生费用超出协定

预算水平，有两种结算机制：第一种机制为额外服务

量费率扣减，超出预算后所提供的住院服务的DRG费
率降低25%，即地方疾病基金仅按照各DRG组支付标
准的75%支付超量费用。第二种机制为超支收入返
还，若DRG总额预算超支，则医院必须返还65%的超
预算收入。若实际按DRG结算收入低于事先协商DRG
总额预算，医院可留用DRG预算结余部分的20%[8]。图

图1 按DRG结算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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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总结了按DRG结算的流程、不同层级的参与主体及其
协商机制，超支分担或结余留用等结算规则[9]。

此外，为防止医院追求预算结余而有意推诿患

者、减少服务，德国颁布相关法令规定了提供特定服

务的最低服务量，如所提供的服务量低于一定阈值不

仅会影响医院当期收入，还会被限制未来提供服务的

准入资格。医院提供的最低服务量由联邦联合委员会

制定统一目录规定，例如肝移植手术不少于20例、肾
移植手术不少于25例等[7]。

2.3 按非DRG结算
非DRG总额预算为医院住院总额预算扣减DRG总

额预算后的部分，约占住院总预算的20%。不按DRG
结算的住院服务大致可分为3类[7-8]：（1）病例数少或组
内成本差异大的特殊DRG组，需与地方疾病基金协商
后支付。如证明相关服务未得到适当补偿，可获得额

外补偿，以附加费形式支付。2016年，1255个DRG组
中有45个采取协商支付方式。（2）特殊医疗服务或产
品，包括创新诊断和治疗方式、高价药物、医疗设备

以及整合型服务等特殊医疗活动，例如基于成本支付

的人体器官移植，或者基于全国协商价目表支付的高

价药械等。（3）某些特殊医疗机构和医院科室，如提
供精神科、康复服务、临终关怀、长期护理服务的机

构或科室等，常采取按床日付费（PEPP分组系统）。
3 对我国的启示

德国医保经过多年实践，已形成“区域－机构”

住院总额预算与DRG支付的衔接，特点可概括为：
（1）在中央法定医疗保险基金分配给地方疾病基金时
不仅基于不同疾病基金的投保人数，更是引入了风险

调节因素，以反映投保人群医疗需要及地区差异；

（2）由地方疾病基金与每个医院协商确定住院预算增
长率和DRG总额预算的相关参数；（3）在DRG费率法
的基础上制定了实际费用超支分担与结余留用措施，

并有相应的最低服务量标准。这些做法对我国都有直

接的借鉴意义。

我国自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以来，CHS-DRG和按
病种分值（DIP）支付方式改革作为推动“三医”联动
的“牛鼻子”，撬动了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，提升了人

民群众健康获得感，有力促进了医保与医药“相向而

行”。一方面，医院主动调整内部管理机制和体系，医

疗资源配置更加合理；另一方面，医保部门通过完善

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，让医疗机构获得更多的结余

留用基金用于支持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。探索支付方

式改革下用区域整体预算代替医疗机构分别预算，完

善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，以支持医疗机构提高医疗

技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但医保总额预算

结合DRG支付，既要削弱基于机构的总额预算管理可
能带来的减少服务提供的激励，又要避免在区域总额

预算下基于住院服务量的结算可能造成医院片面追求

无效率的服务数量增加而致无法补偿成本的结局，存

在一定的困境。德国医保在实践中，既保留基于“中

央－地方－医院”的住院总额预算分配体系的宏观调

控作用，又发挥DRG在微观层面按病种标准化支付的
导向作用，强化不同医院住院服务的同质化，通过全

国法定医疗保险基金协会与医院联合会的谈判确定

DRG基础费率以及地方疾病基金与不同医院的协商确
定DRG总额预算的要素，实现了德国医保（代表参保
者）与医院的共赢结局[10]。这为我国探索在总额预算基

础上实施DRG支付提供了新的思路，既能在现有基金
筹资水平基础上推动基本医疗保险与医药服务供给侧

的协同发展，又能推动医疗服务微观层面上的规范

化、趋同化和标准化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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